
西安思源学院校级科研项目（课题）管理办法 

西思院发【2013】94 号 

为了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与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科研学术活动，促

进学院教学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决定建立校级科研课题管理制度。 

第一章  申报条件和申报人 

第一条  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作为校级课题申报人： 

     A．具有中级和中级以上职称；硕士学位以上的专职教师； 

     B．具有高级职称；硕士学位以上的非教师系列工作人员； 

     C．中级职称以下的教师和中级职称的非教师人员，具有一定研

究能力，已取得某些研究成果者，经两名高级职称人员推荐，亦可作

为课题申报人。 

第二条  题申报实行课题组负责制，凡我校教职工都可以作为课

题组成员。外单位人员也可以作为成员参加课题组，但不能担任课题

组申报人，课题组外单位人数不能超过本组成员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条  课题组申报人即课题负责人，必须是承担项目的实际组

织者与主要研究者。同一人员在同一时期，只能作为一项校级课题负

责人。 

第二章 校级科研课题立项程序 

第四条  校级课题申报操作程序： 

     A．科研处择机（一般为学年末）向全校教职人员下发申报课题

通知； 

     B．申报人认真填写校级课题申请表一式三份，经本部门负责人

签字后上报科研处； 



     C．科研处组织专家评审。根据学科分类成立若干学科组，各学

科组逐项打分并写出评语； 

     D．科研处汇总各学科组评审意见，组织初审通过课题申报人实

行公开答辩，择优确定立项课题后下发立项通知书。 

第三章  校级科研课题立项后管理办法 

第五条  校级课题项目管理工作由科研处和课题申报人所在部

门共同负责。 

第六条  校级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三类。学

校每年评审确定立项一般校级课题 30项左右，再从中评定 5－8 项作

为重点课题，资助经费适当予以倾斜。同时根据申报情况，可在未入

选的申报材料中评审确定部分自筹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

课题成果结项合格后，均按校级课题对待，其成果均可参与评奖。 

第七条  科研课题项目立项通知书下达后，课题负责人应组织课

题组成员立即制定具体实施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科研处应及时

了解课题研究计划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中期检查一次。 

第八条  校级课题项目一般要求一年完成。如确因研究需要超过

一年完成可提出书面申请。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课题负责

人应以书面形式向科研处报告情况，说明原因，科研处提请主管校领

导及专家组讨论确认。 

第四章  校级科研课题结项程序 

第九条  校级课题结项操作程序： 

A．科研处向全校教职人员下发结项课题通知； 

B．申报人提交科研处规范格式要求项目结题报告一式三份以及

与申报表一致的科研成果（发表论文、论著等）原件、复印件三份； 

C．科研处组织专家鉴定评审。课题评审结果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合格以上者作为学院正式科研成果，可优先

向有关方面推荐。评为优秀课题成果者，可给予适当奖励。优秀课题

数量原则上不超过鉴定数的 20％，奖金额为资助经费的 30%。确定结

项后下发结项通知书； 

D．科研处组织学术讲座或者成果发布会，请申报人把自己最新

研究成果向师生宣讲，推动我校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第五章 校级科研课题经费资助和管理 

第十条  凡正式立项的校级科研课题项目，由学校划拨专项科研

经费给予资助，科研课题资助费按年度在学校科研经费预算中予以安

排。 

第十一条  校级立项课题经费资助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重点课

题、一般课题和自筹课题。资助标准为： 

社会科学类重点课题资助 8000元，一般课题资助 3000 元； 

自然科学类课题资助 5000-10000 元； 

自筹课题一般不予经费资助，结项后可以适当补助部分资料费，

补贴费原则上不超过 500 元。 

第十二条  资助经费的开支项目为科研劳务费、资料费、打字印

刷费、差旅费、协作管理费、咨询费等，按规定时限予以报销。其中，

劳务费可按课题资助费的 40﹪报销。 

第十三条  课题经费管理由科研处和财务处负责。课题正式立项

通知书下达后，申报人可预借不超过总经费 30％的资金，作为研究

活动经费，其余 70%在课题成果鉴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十四条  课题项目结项后经费的结算。申请人须持有关票据到

科研处签字，再由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十五条  校级科研课题的立项评审费、结项鉴定费、项目管

理费由科研处提出费用计划，学院财务科研经费予以列支。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退回预借经费。 

A．无正当理由，不能完成课题任务者； 

B．无正当理由，延误完成课题任务者； 

C．鉴定为不合格者。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课题在发表相关成果时须标注明“西安思源学院校级

科研项目（课题）经费资助”字样。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3年 12月 31日 
 


